涪陵区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工程投诉处理决定书（二）
涪财采投〔2025〕59号
根据《政府采购信息发布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101号）的相关规定，现本机关对“涪陵区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工程”（项目号：FLQ25C00051）作出的投诉处理决定公告如下：
一、项目编号：FLQ25C00051采购时间：2025年07月11日
二、项目名称：涪陵区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工程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重庆硅吾科技有限公司
地 址：重庆市南岸区茶园金科联发东悦府林语组团
被投诉人1：重庆市涪陵区生态环境局
通讯地址：重庆市涪陵区太白大道3号
被投诉人2：重庆国际投资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重庆市江北区五简路2号重庆咨询大厦1803室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不服被投诉人作出的质疑答复，向我局提出投诉。经审查，符合《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十八条规定，我局决定予以受理。
（一）投诉事项
投诉事项1：强制制定特定检测机构出具检测报告，无视《重庆市政府采购常见违规违法行为清单》的明确禁止违法事实。
投诉事项2：采用高度具体化的技术参数组合，明显指向特定品牌产品。
投诉事项3：违法将投标人、供应商及员工的历史行为设为评审条件。
投诉事项4：大量设置与项目实际需求不符的高等级资质证书要求，客观上形成对中小企业的竞争壁垒。
投诉事项5：在定制开发项目中要求投标人提供本应为项目交付成果的现成模型演示。
（二）投诉请求
请求认定采购无效，纠正违法条款。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经研究，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规定，我局决定：投诉事项1、2、3、4、5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bookmark: _GoBack]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涪陵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6、 其他补充事宜
无
　　　　　　　　　　　　　　　　重庆市涪陵区财政局
　　2025年9月19日　

